
附件

2026年油料稳面积提单产示范项目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稳定油料种植面积，提高油料产量，按照《山西省农业农村厅关于提前下达2026年省级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使用计划及任务清单的通知》（晋农函〔2025〕324号）文件要求，以持续提升油料单产水平为主要目标，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目标任务

通过开展油料单产提升行动，提高陵川县油料作物的单产水平，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根据陵川县实际情况，建设单产提升示范田200亩，带动油料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
二、建设内容
建设单产提升示范田200亩，示范田内要集成应用油料作物新品种、推广新技术、引进新装备。品种选择上，以区域内面积最大的油料作物为重点，兼顾葵花、高油大豆及单产提升潜力大、经济效益好的油料作物品种，具体由实施主体立足本地生产实际确定。主推技术上，重点推广旱地高产高油栽培技术、杂交高产宜机收新品种、一喷多促、收获减损技术等关键技术。

三、支持方式

项目资金主要支持油料生产和关键增产技术推广所需物资购置和社会化服务补贴。

补助环节：项目资金可用于3个方面。一是物化投入补助。对油料单产提升所需的种子、肥料、农药、农膜等物化投入进行补助。二是社会化服务补助。对推广先进施药施肥机械、改进施药施肥方式、耕种收一体化作业等社会化服务进行补助。三是技术指导服务补助。对组织专家开展技术指导培训、开展新技术推广应用、示范标牌制作、技术资料印刷、组织观摩测产等方面给予适当补助。

补助方式：采取项目化管理，主体自主申报、择优竞争的方式抓好具体组织实施，原则上坚持先建后补。

补助对象：承担实施油料单产提升项目的家庭农场（含国有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

四、工作要求

（一）做好示范规划。承担项目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围绕“品种+技术+农机”三大要素，结合区域耕地条件、种植习惯及作物特性，采取不同的组合模式进行示范，年终总结出不同油料品种的高产种植模式及需要引进或推广的新品种、新技术，为全县油料提质增效提供可借鉴、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二）强化资金管理。县农业农村部门要严格落实财政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资金按时拨付，做到专款专用，并加强资金监管，严防套取、挤占、挪用等违规问题发生。承担项目实施的新型经营主体要严格按照项目实施方案和资金管理办法使用项目资金，不得擅自改变资金用途和扩大使用范围。要建立健全项目资金使用台账，完整留存项目批复、合同协议、验收报告、资金支付凭证等全过程档案材料，做到一项一档、资料齐全、管理规范，确保资金流向可核查、可追溯。
（三）强化技术服务。县级要组织专家和技术人员在关键农时季节开展包点指导服务，通过现场观摩、技术培训和专家巡回指导，帮助农户落实增产技术。作物收获季节，要组织开展测产，结合理论测产和实收测产评估项目实施效果。
（四）强化绩效评价。县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跟踪调度，及时掌握实施进展，对项目实行定期调度、动态管理。项目实施完成后要对当年项目实施及资金使用情况形成自评报告，并认真总结做法和成效。


